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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大學法 EN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高等教育目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列印時間：112/12/27 08:52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

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

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1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下：2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二、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國立

者，由教育部定之；直轄市立、縣（市）立者，由各該所屬地方政府定

之。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

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3

前項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4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序、次數及任期未屆

滿前之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及續聘，

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5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應於校長聘期屆滿一年前進行評鑑，作為大

學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

6

公立大學校長於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進行前項續聘評鑑程序時表

達無續任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過者，不得參加原學校新任校長遴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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